

重庆尚信置业有限公司预重整案
债权申报指引
一、申报债权需要提交的材料
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相关债权申报表格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准确的提供债权证明依据，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表（模板附后）；
2．债权形成说明：简要陈述该债权的形成经过、是否得到过清偿及清偿情况、是否有抵押、是否属于保证债权等，情况复杂的可单独进行说明；
3．债权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模板附后）；
4．详细列明债权申报文件清单（模板附后）；
5．证明债权申报人主体资格的材料；
（1）债权申报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2）债权申报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若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委托代理人申报的，还需提交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模版附后）、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果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需提交律师事务所所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提示：
A／债权人的委托代理人应为特别授权代理，即代理权限中应写明：
“有权代表委托人对申报的债权事项回答询问、出具承诺或说明、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对相关表决事项进行表决”。
B／申报以上所有材料的复印件均需要签名、捺印或加盖公章。
6．证明债权发生事实及其数额的证据材料：
（1）各类合同书、协议等债权原始材料及票据、转账凭证、对账单等原始履行凭证，银行转账需提供加盖银行鲜章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若为工程款项，需提供工程合同和清算报告、结算资料，主张工程款优先权（如有）的相关资料；若为民间借贷、银行借款，需提供还款及利息支付情况；
（2）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保证书／函）等相关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件等担保原始材料；
（3）债权的变更（如债权转让、抵销等）等原始材料；
（4）债权如涉及诉讼、仲裁、调解、保全，则须提交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有关的文件，同时提交相关法律文书的生效证明，已经申请强制执行的，还需提供司法机关出具的已执行情况说明；
（5）利息计算明细表，明确各类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
（6）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债权额度等事实的其他材料。
二、申报方式及时间
1.现场申报。每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 (法定假日除外)，申报地点：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金鹿街 237号第一层（重庆尚信置业有限公司预重整办公室），联系人：张伟，联系电话18523303100。
2.邮寄申报。用中国邮政 EMS 寄送 (收件人：张伟，联系电话18523303100，收件地址：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办事处金鹿街237号或收件人：马海东，联系电话13883920971，收件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号财富金融中心ffc43楼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3.为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及时申报债权。债权人应于2026年6月13日前18时前往申报地点申报债权。
三、未申报或者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
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如对债权申报有疑问，请联系重庆尚信置业有限公司预重整团队人员，联系人：马律师，联系方式：13808336401；张伟，联系电话：1852330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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